公廣集團公共價值評量體系調查研究案

說 明

1. 採購標的物名稱：公廣集團公共價值評量體系調查研究。
2. 投標廠商應準備投標文件一式(另加備「計畫書」八份，一併送交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每份投標文件應包括下列內容：

(1)投摽廠商之資格文件（詳附件一）

(2)投標廠商之「計畫書」。

3. 研究緣起：

相對於商業媒體為股東追求最大利潤的單一目標，公共媒體之「公共價值」似乎顯得抽象。在我國公廣集團形成之後，亦有必要建立除了收視率外之具體明確、可衡量的多元評量指標，作為內部目標管理與外部說明之依據。
衡諸世界各國公視，均不以收視率為唯一指標，英國BBC已將過去僅評估市佔率的單一指標，改為現行的多元績效評估架構，而日本NHK為了更公開透明地檢驗成果，亦成立目標評議委員會，進行一年一次客觀成果評估。本會也於96年起建立公共價值評量體系，由每年成立之公共價值評量委員會進行評量作業。
為使評量結果以昭公信，調查研究部分將委由公正第三人執行，預計將進行大型民意調查與專家質性訪談等研究，研究總結報告將作為本次公共價值評量結果。
4. 研究目的：

本研究將依據公廣集團公共價值評量體系之架構（詳附件二），分別針對觸達、節目品質滿意度、影響力、公共服務、財務與事業營運效率等五大構面，進行各分項研究。其中，觸達構面項下指標包括：觸達率、收看時數、以及新平台觸達率；節目品質滿意度構面則包括節目得獎入圍數、節目的多元、節目的創新、節目的深度、節目的公正性等指標；影響力構面項下包括型塑公民社會、發揮社會影響力、信任度、需要度、國際露出等；公共服務項下指標包括資源分享服務公民、提升產業環境、收視普及、數位發展、提升多元族群傳播權、發揚族群語言與文化、喜愛度；財務與事業營業效率項下指標包括運作效率化、有效運用並開發資源、人力資源活化與專業技能提升、提供公平合理的勞動條件等指標。希冀為公視、華視、原民台、客家台、以及公廣集團建立客觀、具體的衡量指標。
為了以客觀性資料作為評量參考，本研究將進行大型民意調查、員工意見調查，以及NPO團體、專家學者之深入訪談，主要目的在於確實瞭解公眾對於公廣集團各台之評價，並且同時彙整公廣集團各台委外研究相關調查結果以及內部具體資料後，以客觀角度評量公廣集團表現，作為對外說明與內部擬定對策的參考。

研究執行流程


5. 規格需求

(1) 調查內容：

1) 大型民意調查：包含觸達率、收看時數、滿意度調查（節目的多元、節目的創新、節目的深度、節目的公正性）、信任度、需要度、喜愛度調查。

2) 員工意見調查：包含運作透明化、有效運用並開發資源、人力資源活化與專業技能提升、提供公平合理的勞動條件。
3) 質化研究：對NPO團體及專家學者之深入訪談（焦點團體），調查內容包含節目的多元、節目的創新、節目的深度、節目的公正性、型塑公民社會、發揮社會影響力、提升多元族群傳播權、發揚族群語言與文化。
(2) 調查期間：簽約日起為期五個月。
(3) 合格受訪者：
1) 大型民意調查：最近兩個月內曾收看公視或華視任一台節目並年滿十歲的民眾。
2) 員工意見調查：公、華、原、客台員工。

3) NPO團體及專家學者部分：與公共媒體多元服務相關之NPO團體及媒體相關領域產、學界專業人事。

(4) 調查地區：全台灣地區。
(5) 調查規格：
1) 大型民意調查：採用電話訪問調查方法完成至少1,800份以上的有效樣本（有效樣本定義為完成訪問，無矛盾及刊載不清者），以及進行至少一場焦點團體訪談前測。
2) 員工意見調查：針對公、華、原、客台員工進行問卷調查（由各台協助發收問卷）。
3) NPO團體及專家學者深入訪談部分：針對至少20~30位NPO團體代表、媒體相關領域產、學界專業人士調查，其中原住民族、客家族群受訪者需各佔25％（或以上），以深入訪談（或焦點團體）方式進行。
4) 總結報告：綜合以上調查結果、並彙整公廣集團各台委外研究結果、以及委託單位提供之內部二手資料，於研究期限內提出完整30份書面結案報告（內容須包含各指標評量結果分析、專業之綜合建議，及與前一次公共價值評量各指標客觀數字之比較），並到會簡報，經公共價值評量委員會確認並修正後方認可為總結報告。
(6) 其他：
1) 本案每年度一年一約簽，唯經本會公共價值評量委員會就執行狀況及結案報告內容進行審查審查通過者得優先與立約廠商議價，延長履約一至二年，最長為三年，未通過者下一年度重行招標。並相關調查內容、問卷內容、調查方法、調查範圍須經本會公共價值評量委員會議定，並監督執行，及配合進行相關簡報。
2) 需與委託單位協商樣本抽選，必要時需保留樣本的相關資料，以作為後續追蹤之用。

(7) 廠商得依專業提出其他可達成研究目的之其他研究（不另加計費），並應在計畫書內說明。

6. 「計畫書」製作

4.1.投標廠商應依本案招標規範內容與規定以及「公廣集團公共價值評量體系調查研究案評選項目及評審標準」(詳附件三)所列評選項目備妥相關資料製作「計畫書」，以供評選。

4.2.計畫書標準

(1) 研究背景與目的

(2) 研究項目與時程

(3) 研究方法與研究步驟

(4) 問卷設計

(5) 分工及人力配置（請明述量化調查、質化研究、總結報告之撰寫）

(6) 預算經費明細

(7) 預期成果

(8) 研究團隊（請明述研究調查小組組成、人員素質、經驗及實績以及實際參與本案的顧問群）

(9) 相關經驗與實績

  4.3.製作格式

(1).格式：主要內容以A4紙直式橫書，並加註目錄及頁碼，如有調查結構、研究流程等相關內容時，可改用其他規格摺疊為A4大小。

(2).封面：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公廣集團公共價值評量體系調查研究」採購案企畫書。

(3).左側裝訂（即書本形式）。

(4).彩色或黑白印刷不拘，以能表現內容為原則。

7. 報價：

(1) 報價幣別：以新台幣報價，並含5%營業稅。
(2) 標價條件：含問卷設計、調查執行及分析報告，完成報告需影印裝訂30份，並需至公共電視做結案報告。
8. 決標方式

(1)本案採總價決標(標價含營業稅)，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最有利標為得標廠商。
(2)本案最有利標之評定方式：序位法。以序位第一，且經評選委員會過半數決定者為最有利標。

(3)本案最有利標之評選項目及配分權重詳見本備註條款附件三「公廣集團公共價值評量體系調查研究評選項目及評審標準」之規定。

(4)本案不訂底價，最有利標之標價應不逾預算金額新台幣九十九萬九千元。
(5)投標廠商之投標文件經審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者，始得為評選之對象。

9. 審標與評選

(1)資格審查：

經資格審查符合本招標文件所規定投標廠商資格及應檢附之文件者，得參與「計畫書評選」。資格不符者，不得參與「計畫書評選」，該標不予考慮。

(2)計畫書評選：

1)資格及投標文件經審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廠商，其「計畫書」將分送本案採購評選委員評選。

2)廠商簡報：
1.資格合格廠商應就所提「計畫書」內容對本案採購評選委員會進行十五分鐘之口頭簡報（簡報順序同投標文件開啟順序），投標廠商應派本案之專任工作人員出席簡報，出席人員不得超過5人，簡報後並接受評選委員問題之詢答。

2.前項廠商簡報及現場詢答，應與評選項目有關。簡報不得更改廠商投標文件內容。廠商另外提出變更或補充資料者，該資料應不納入評選。廠商未出席簡報及現場詢答者，不影響其投標文件之有效性，但簡報與詢答項目以零分計。

3.簡報之時間及地點：公共電視將於資格審查完成後另行通知資格合格廠商簡報之時間及地點。

3)評選：

1.簡報及現場答詢完成後，即於原地點進行評分，各評選委員依據各投標廠商所提計畫書內容，進行評分。

2.全部評選項目合計總分為一百分。各投標廠商其平均總分七十分（含）以上者為合格廠商，低於七十分者為不合格廠商。不合格者不得作為最有利標。
3.各評選委員對各合格廠商之評定分數，依其評審之分數高低換算為序位，得分最高者序位第一，得分次高者序位第二，餘類推。並將各合格廠商之序位予以加總，序位合計數最低者為總序位第一，且經評選委員會過半數決定者為最有利標。

4.總序位相同者，以總得分最高者決定之；若總得分仍相同時，以價格最低者決定之。

10. 逾期罰款：若未能如期提出完整結案報告，每延一日應逕付賠償金額5000元計算，並得自調查費用逕為扣抵。若因天災等無法事前預期之狀況及因公共電視本身之因素延誤正常計畫，則不在此限。

11. 付款方式：最有利標評審通過並且完成簽約，支付總研究經費之30％。之後得標廠商完成期中報告並經本會公共價值評量委員會通過後，得向本會請領第二期款項，金額為總研究經費之30%。得標廠商完成結案報告與簡報通過本會公共價值評量委員會之審查後，需繳交30份影印裝訂之總結報告與其完整電子檔給本會，並經本會確認無誤後，得開立發票向本會請領第三期尾款，金額為總研究經費之40%。本會於收到請款發票後，將於次月撥付款項。
提出公共價值評量結果





公視基金會董事會





成立公共價值評量委員會





實施量化調查（觀眾調查、員工調查）


NPO團體、專家學者質化調查


各台內部資料、委外研究、AGB Nielsen收視資料





公正第三人調查單位


調查、分析、整理、提出報告





蒐整資料


提出委託案建議及修正





明訂執行辦法


確定參與頻道


確定各台指標權重





評價報告





委託調查





公共價值評量工作小組





公共價值評量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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